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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附設場地公開標租案 

邀標書 

一、 案名：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附設場地公開標租案  

二、 計畫緣起： 

(一)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為本市推廣客家文化之場館，設有常設展室、特展室、演藝廳、

會議廳、研習教室、文創商品店、染藝教室、餐廳等設施。 

(二)為使文化園區現有餐廳場地經營提升創意及營造新穎特色，活絡公有建物，使用更

具效益，期望本附設場地透過餐飲等服務，加入規劃多樣性教育、研習及體驗空間，

推廣多元客家餐飲美食文化及在地產業等多元方式經營，活絡營運效益，打造客園

新型品牌特色。 

(三)期許結合園區戶外廣場及文化場域，帶動三鶯周邊地方整體發展，延伸連結鄰近區

域，創造新的經濟活動與文化串連交流。 

三、 地理環境： 

隸屬於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之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位於國道三號三鶯交流

道旁，地址為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交通便捷，設有大型停車場。周邊鄰近

國立台北大學、北大社區及鶯歌老街等，生活機能完備，為新北市重要之文化觀光

景點。 

四、 出租使用標的：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附設場地，出租使用面積 624.8 平方公尺（約 189 坪，

含廚房）；請至現場實際參觀並可由本機關引導至現場勘查瞭解。 

五、 出租場地營運需求： 

(一) 本附設場地租期計 4年，期滿後經年度評鑑達標，得後續擴充 4年。 

(二) 本附設場地採複合式經營，廠商承租後，場地空間應重新規劃並裝修佈置。 

(三) 本附設場地廠商應採多元空間運用規劃，如餐飲區、手作體驗區、親子共學區、

廚藝教室區、展示區、甜點區、舞台區、休憩區等，或多功能複合式設計運用，

如美食廣場、主題餐廳、手作體驗館等，並可結合園區辦理相關活動等。 

(四) 以上各空間之規劃內容、設施、實施方式及活動辦理等，請納入投標企劃書。 

(五) 廠商營運規劃應兼具在地及客家意象，並搭配客家文化園區整體景觀及特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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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規劃。規劃時應妥善設計燈光照明、設施等，以符合安全規範，打造溫馨與

質感兼具之空間佈置及造景。 

(六) 請提出營運行銷宣傳計畫、網路行銷計畫、擴展客源計畫等。 

(七) 營運規劃增加運用在地或客庄食材、提供線上點餐、送餐及多元支付等，並規劃

配合園區活動推出特色或主題餐點。 

(八) 承租廠商辦理相關裝修作業應依建築相關法規辦理申請，以維租賃房地合法使用

與其構造及設備之安全。 

(九) 其他法定稅捐及有關使用出租場地所生之水電費、電話費、修繕費、管理維護費、

環境清潔費、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及其他一切必要費用，均由承租人負擔。 

六、出租場地營運規劃 

廠商應依本營運需求提送「投標企劃書」，附設場地經營型態項目由廠商自行規

劃，其內容包含下列所有項目： 

(一) 公司概況及經營實績 

1.經營團隊背景及人力資源概況。 

2.專業能力(含過去經驗或實績)。 

3.現行公司經營理念、營業方針、計畫及策略、品質管理能力。 

4.其他文化產業活動、展演、研習、課程、工作坊、套裝行程等之搭配辦理經驗。  

(二) 營運策略構想 

1.市場評估、環境分析及風格定位。 

2.經營方向策略及創新作為。 

3.整體形象規劃構想。 

4.協力廠商等合作意向及構想。 

(三) 營運計畫 

1.室內空間及設施規劃。(含空間規劃設計示意圖、配置平面圖、主要設備清單等） 

2.動線及視覺規劃。(含內外部空間整體塑造風格、入口動線規劃等) 

3.工作時程進度規劃。(原則如下) 

(1)整建期：含硬軟體設施添置及人力建置配合訓練時程。(可含試營運) 

(2)營運期：整建期後正式營運時程規劃。 

4.營業項目、商品價位規劃。(含品項、設計、商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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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營運管理 

  1.人力配置及訓練管理。(含人力資源培訓計畫、食品衛生管理計畫等) 

  2.品牌行銷策略及宣傳方式。(如媒體、FB 及 IG 廣告、Youtube、KOL 網紅行銷、

EDM等) 

  3.投資預算評估與分配。(含未來 4 年財務規劃、設備投資及裝修成本、人事管銷

及履約成本、營運收支、成本效益評估等) 

 4.營運研發方案。(含新品、營運拓展等) 

5.預期效益與公共利益之評估。 

(五) 價格、創意回饋計畫(含廠商租金標價、總標價) 

七、營業時間： 

(一) 承租廠商應配合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開放或停車場開放時間自行規劃並經出租機

關書面同意後始可營業。 

(二) 園區開放時間：每月第一個週一休館(如遇國定假日則順延一週)，除夕、大年初

一及選舉日休館，除休館日外均開放。 

(三) 園區停車場開放時間：自上午 8時 30分至晚間 10時 30分。 

(四) 倘因實際需要需變更營業時間，應經出租機關書面同意始能變更。 

八、投標資格：詳如本標租案投標須知之「資格文件準備須知/審查表」。 

九、租金：承租廠商租期 4年，每月租金不低於新臺幣 3萬 9,000元。另月營業額超過

100萬元者，就超額部分收取 1%變動租金。餘詳如本標租案之投標須知等。 

十、期程要求：完成點交次日起，起算租期為期計 4年。(前出租契約訖日為 112年 3月 

31日) 

十一、點交事宜： 

承租廠商應於契約屆滿、終止或解除後 30日曆天內將自有之裝潢、設施設備等

搬離，並與新承租廠商及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辦理點交事宜。 

 


